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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請接背面） 

 

 

一、我國民事訴訟法第 254條原規定：「訴訟繫屬中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，雖移轉於第

三人，於訴訟無影響。但第三人如經兩造同意，得聲請代當事人承當訴訟。」（第 1

項）、「第一項為訴訟標的之權利，其取得、設定、喪失或變更，依法應登記者，於

當事人之起訴合法且非顯無理由時，受訴法院得依當事人之聲請發給已起訴之證

明，由當事人持向該管登記機關請求將訴訟繫屬之事實予以登記。」（第 5 項），該

條業於民國 106年 6 月間修正公布新內容。請評析本次修法之重點。（25分） 

二、甲遭 A 貨運公司僱用之司機乙於駕車運送貨物過程中撞傷，甲乃訴請 A 公司賠償損

害新臺幣（下同）200 萬元。第一審法院判決 A 公司應給付甲 100 萬元，甲與 A 公

司均提起上訴，甲並於第二審程序中，以民事訴訟法第 255 條第 1 項第 2 款「請求

之基礎事實同一」之規定為據，追加乙為被告。試附理由說明甲之追加是否合法？

（25分） 

三、甲涉嫌金融犯罪，檢察官偵查發現，與犯罪有關的帳冊資料，可能收藏在甲的情人

乙處，且逾億元新臺幣的疑似犯罪所得存放於丙銀行。檢警持搜索票搜索乙宅，果

然找到金融犯罪的相關帳冊資料，並將之扣押；同時，以法院的裁定，扣押甲在丙

銀行的資產。對此，甲表示，涉案者是自己，檢警不應搜索乙宅，且未向法院聲請

對銀行的搜索票，自不得扣押銀行的資產。對於甲的看法，是否有理？（25分） 

四、原住民甲涉犯竊盜罪，檢察官認為甲涉嫌重大，起訴甲並聲請簡易判決處刑，甲請

求審判長指定辯護人，審判長認為沒有必要，而拒絕甲的請求，宣告有期徒刑六月，

緩刑二年。試問，法官拒絕甲請求指定辯護人，是否合法？（25分） 


